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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今年的冬天特別冷！』隨著氣

溫一天天地下降，心臟科醫師又要開

始忙碌起來了。每次聽到救護車的警

笛聲，往往會令筆者職業性地聯想到

是否又有心肌梗塞的病患來急診了。

更擔心的是有些心肌梗塞的病患並不

是以心痛胸悶來表現，而是發生致命

性的心律不整：心室頻脈（ventricular 

tachycardia），這樣的患者常常讓醫

師連急救的機會都沒有。關於這樣的

病患，近年醫界發明了植入式心臟

整流去顫器（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簡稱ICD），以下將針對

近來ICD在心肌梗塞病患治療的最新

進展作一探討。

案例一：

一名58歲男性，曾在3個月前因心

肌梗塞就醫，住院中接受過心導管手

術與血管支架置放術治療，目前完全

沒有症狀，接受運動心電圖檢查也沒

有心肌缺氧反應，服藥情況良好。他

平日用藥包括阿斯匹靈（aspirin），

保栓通（clopidogrel），乙型交感神

經阻斷劑（beta-blocker）以及血管

收縮素轉換酵素抑制劑（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但病患

突然在晚間看電視的時候，覺得胸悶

與心悸，臉色發白並且冒冷汗。病患

家屬立刻通知119就醫，病患抵達醫院

時突然失去意識，接上心電圖顯示為

心室頻脈，周邊動脈沒有搏動。因此

急診室醫師馬上給予心臟電擊去顫，

經雙向電擊150焦耳兩次後，心跳回

復竇性心律（sinus rhythm），血壓與

心跳也回穩。急診室醫師立即給予臟

得樂（amiodarone）150 mg針劑注射，

並將病患轉入加護病房觀察。住院中

病患接受了心導管檢查，之前治療過

的冠狀動脈血流正常，支架也完全沒

有再狹窄的現象。心臟超音波檢查

顯示左心室射出分率（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為63%，屬於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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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病患接受了ICD的裝置後出

院。兩個月後，病患又發生一次心

悸，但據病患主訴在一次心臟振動

後，心悸就停止了。檢查ICD發現是

心室頻脈的復發，而且ICD放電去顫

成功。

案例二：

 

一名63歲女性，有高血脂病史，

目前並沒有規律使用藥物。於假日家

庭聚餐中突然感覺胸口疼痛與呼吸困

難，經緊急送醫後，心電圖發現胸前

導極有ST波上昇，懷疑是急性心肌

梗塞。急診室醫師立即給予阿斯匹靈

（aspirin）及保栓通（clopidogrel），

並聯絡心臟科醫師，準備緊急心導管

治療。但此時病患突然失去意識，接

上心電圖顯示為心室頻脈，周邊動

脈沒有搏動。因此急診室醫師立刻給

予心臟電擊去顫，經雙向電擊150焦

耳一次後，心跳回復竇性心律（sinus 

rhy thm）以及正常血壓與心跳。急

診室醫師給予臟得樂（amiodarone）

150 mg針劑注射，並將病患送入心導

管室，檢查發現是冠狀動脈左前降

枝（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artery）完

全阻塞，心臟科醫師予以血栓抽吸

後，以血管支架將血管重新打通穩

定。剛打通時又發生一次心室頻脈，

經雙向電擊150焦耳一次後，心跳回

復竇性心律。病患回到加護病房後

就沒有再發生心律不整，之後的持

續用藥包括了阿斯匹靈（aspirin），

保栓通（clopidogrel），乙型交感神

經阻斷劑（beta-blocker），血管收

縮素轉換酵素抑制劑（angio tens 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及臟得樂

（amiodarone）。心臟超音波檢查顯示

左心室射出分率為54%，仍屬於正常

範圍內。出院前病患家屬也問到了是

否需要裝置ICD的問題，但是心臟科

醫師解釋為暫時性的心律不整，不需

裝置。

 

以上兩個案例有什麼不同？為何

同樣發生接近致命性的心律不整，一

位需要ICD，另一位卻不需要呢？心

室頻脈是一種致命的心律不整，最常

發生在心肌梗塞或是心肌炎的病患，

此時心肌細胞大量死亡，會導致細胞

膜電位非常不穩定，因此好發心律不

整。另一大類病患則是心臟衰竭的病

患，因為此類病患常常有心臟擴大或

者是心肌纖維化的情形，影響心肌細

胞的正常電氣傳導，因而好發心律不

整。心室頻脈常會在數秒至數分鐘內

使人失去意識，甚至奪去病患的生

命，因此醫界投入非常大量的人力物

力研究。

然而，各種各樣的心律不整藥

物，不論多貴或是有多複雜的機轉，

最後竟然對病患的死亡率一點幫忙都

沒有，甚至可能增加病患死亡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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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近年發明了ICD，總算可以提高病

患存活率（1），對病患的生命保存有

了貢獻。因此，近年對心室頻脈的治

療主軸以ICD為主。

 目前ICD針對原發性心室頻脈

與心臟衰竭的病患已有許多研究，美

國心臟學會的臨床指引也都有規範

（2），在此，筆者僅針對心肌梗塞後

的心室頻脈與心因性猝死預防加以探

討。根據目前的美國心臟學會的臨床

指引（3），此類病患的治療首要為

打通冠狀動脈，不論是用心導管或是

開心繞道手術（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的方式，減少心肌缺氧是減少

心律不整的最重要步驟。此外，只要

病患的心肌梗塞不是最近發生，一旦

發生了心室頻脈，病患就應裝置ICD

以減少猝死的危險，作為次級預防

（針對已經發生過致命性心律不整的

病患，預防再發）。

在沒有發生過心室頻脈的心肌梗

塞病患，若是心臟功能相當不良，而

且左心室射出分率已經低於30-40%，

這樣的病患也應接受ICD的裝置，預

防猝死的發生，此為初級預防（針對

沒有發生過心律不整的病患，但預期

發生率極高者）。但重點在於裝置

ICD的時機，心肌梗塞的病患在剛病

發時心臟極為不穩定，心室頻脈發作

的機率很高，但是否每一位這樣的

病患都該裝置ICD呢？其實不然，雖

然我們都很希望能幫病患裝上ICD，

讓每位病患都長命百歲，但事實證

明，過度的治療對病患並不一定有幫

助。研究顯示：ICD的裝置時機，在

心肌梗塞的晚期才有幫助。美國的

一群學者，分析了1159位因為心肌梗

塞合併左心室收縮分率低於30%而裝

置ICD的病患，結果顯示在心肌梗塞

後的前18個月幾乎是完全沒有保護作

用的（hazard ratio, 0.98，p = 0.95）。

ICD對病患的存活率的幫忙要到心肌

梗塞的60個月後，也就是5年後才會

顯著(p < 0.05)（4）。有學者直接針

對心肌梗塞後6-40天的病患，合併有

左心室收縮分率低於35%，總共332位

予以裝置ICD，另有342位病患沒有裝

置，結果顯示ICD的裝置無法減低病

患死亡率（5）。這個研究中雖然ICD

確實可以減少因為心律不整而造成的

病患死亡，但其他非心律不整引起的

病患死因卻增加了！為何在心肌梗塞

的急性期，替這群猝死的高危險病患

裝置ICD沒有幫忙呢？目前確定的機

轉還不明瞭，但有學者的解釋是在心

肌梗塞的修復期，ICD的裝置或是放

電可能會對心室重塑型（ventricular 

remodeling）有不良影響，因而導致心

臟衰竭增加（6）。此外，心肌梗塞

初期，心臟功能尚在恢復中，此時的

左心室射出分率評估與晚期的常會有

差異。美國心臟學會於2006年與2008

年針對ICD的使用指引中，因為心肌

梗塞相關的心室頻脈而需裝置ICD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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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都有清楚定義：應在心肌梗

塞40天後，仍然有左心室收縮分率

小於40%或有心室頻脈的情況才適合

（2,3）。

 對 於 心 肌 梗 塞 初 期 的 非 持 續

心室頻脈（nonsustained ventricular 

tachycardia，定義為不超過30秒的心

室頻脈），也常使臨床醫師困擾，

究竟該如何處理？目前的瞭解是，

單純無症狀的非持續心室頻脈完全

不需治療，有症狀的非持續心室頻

脈應做心臟電生理檢查，以評估此

心律不整適合用電氣燒灼治療或是

藥 物 治 療 （ 3 ） 。 若 是 非 持 續 心 室

頻脈的病患曾有心肌梗塞病史，同

時左心室收縮分率小於40%，同時

在電生理檢查中可引發心室纖維顫

動（ventricular fibrillation）或是持續

的心室頻脈才需裝置ICD（美國心

臟學會2008年ICD臨床指引原文：

ICD therapy is indicated in patients with 

nonsustained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due to 

prior myocardial infarction,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ess than or equal to 

40%, and inducible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or sustained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at 

electrophysiological study.）（2）。至

於心肌梗塞病史是多久才算，在美國

心臟學會的原文中並沒有明說，但從

它引述的兩篇論文可一窺端倪。其中

一篇是刊登在1996年的新英格蘭醫學

雜誌，作者收錄了196位病患，條件

是心肌梗塞超過3週以上，並有非持

續性心室頻脈（此心室頻脈必須確定

不是由復發的心肌梗塞所引起的），

並且有左心室射出分率小於35%，同

時要在電生理檢查中有引發心室纖維

顫動或是持續的心室頻脈。這群病患

裝置ICD的結果比起傳統藥物控制要

顯著的減少死亡率。另一篇研究刊登

在1999年的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總計

704位病患，條件是有冠狀動脈疾病合

併左心室射出分率小於40%以及有非

持續性心室頻脈發作。病患必須接受

運動心電圖或心導管檢查以排除心肌

缺氧的情形，若有心肌梗塞病史則需

在最近一次心肌梗塞或是心導管手術

的四天之後。病患皆須接受電生理檢

查，有引發心室纖維顫動或是持續的

心室頻脈者則接受ICD的裝置或是抗

心律不整藥物治療，結果證實ICD比

起藥物治療能顯著降低病患死亡率。

由以上這兩個研究我們可以知道，針

對非持續心室頻脈的ICD裝置，至少

需在心肌梗塞的4天或是3週之後，同

時需伴有左心室射出分率小於40%，

且病患需接受電生理檢查，能引發出

心室纖維顫動或是持續的心室頻脈者

才有實證醫學的根據。

 以上林林總總，旨在針對ICD

於心肌梗塞病患之使用時機做一文獻

回顧，寒冬夜讀，盼與所有讀者共享

醫學知識的浩瀚與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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